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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18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 年修订）》以及《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相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召集了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一、债券持有人会议基本信息 

1、发行人：刚泰集团有限公司 

2、债券全称：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起息日：2016 年 09 月 26 日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2 年末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召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召开时间：2018 年 9 月 20 日 

7、召开地点：上海市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8、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本次持有人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与非现场结合的

方式，投票方式为现场递交与传真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参会情况 



本期债券持有人共计 15 家，出席本次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包括代理

人，下同）共 13 家，所持表决权占本期债券全部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90.00%。

其中，以现场形式参 12 家，占本期债券全部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78.00%，以非

现场形式参会 1 家，占本期债券全部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 12.00%。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达到本

期债券未偿还面值的三分之二，本次会议有效。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对《关于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偿债保障措施及对刚泰集团有限采

取法律措施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3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100.00%；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0.00%。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2、对《关于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3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100.00%；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0.00%。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3、《要求发行人、发行人子公司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徐建

刚（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徐飞君（徐建刚的配偶）及其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

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2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86.67%；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1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13.33%。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4、《要求发行人履行偿债保障措施》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2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86.67%；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1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13.33%。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5、对《要求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持有人授权采取相关行动的费用承担》的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2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86.67%；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1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13.33%。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6、对《要求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履职并定期向本期债券持有

人告知刚泰集团风险处置进展情况》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2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86.67%；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1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13.33%。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7、对《关于授权受托管理人向发行人采取法律措施的议案》的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同意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12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86.67%；反对本议案的持有人共 0 家，所持债券表

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为 0.00%；弃权的持有

人共 1 家，所持债券表决权占出席会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比例

为的 13.33%。 

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中“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

本期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方为有效”的规定，《关于

要求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徐建刚和徐飞君为本期债券追加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

本次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

意，本次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杰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说明书》、《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安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刚泰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2018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